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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审核批准对宅基地强制收回制度的体系构造

——兼论《土地管理法》第66条第1款的适用

夏 沁

（中南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摘 要 宅基地强制收回直接关乎着宅基地有偿退出的范围，是新一轮深化宅基地改

革的关键性内容。而受制于收回效力认定的不完备性，还应当以对此具有实质影响的审核

批准作为类型化的区分标准。其中，作为构成性事实的审核批准，与宅基地收回关系的形

成和变更直接相关，能够产生消灭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律效力；作为确认性事实的审核批准，

则仅确认宅基地使用权是否已经消灭，而不决定或直接影响宅基地使用权的变动。基于

此，两类不同的审核批准构成了宅基地强制收回制度的基本类型，从而实现了该制度的体

系化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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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基地强制收回作为一项强制性消灭土地使用权的法律制度，最早规定在 1998年的《土地管理

法》之中。该法第 65条第 1款明确审核批准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收回宅基地的法定条件。修订的《土

地管理法》第 66条第 1款延续了该规定，并与依据合同协议收回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相并列

（第 3款）。此情形下，强制收回直接剥夺了农户选择和表达自主处置其宅基地的意志，相应地，农户

合法权益受到了限制。对此，我国立法上亦未给予应有的重视，有关收回限制、收回效力等均未作明

确规定。实践中，大部分法院甚至以宅基地强制收回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而不予受理，当事人经

常处于救济无门的状态。“宅基地收回权的虚置、异化现象产生了多方面的负面效益”[1]，已然背离了

“农民利益不受损”的改革底线。基于此，新近颁布的《农村宅基地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

下简称《暂行办法》）第 31条进一步细化了《土地管理法》第 66条第 1款规定的法定情形。但关于法定

收回情形是否可以继续扩张、相关主体是否可获得补偿、审批对于收回效力的影响等问题，《暂行办

法》均未涉及。而这些直接影响到宅基地强制收回运行的实际效果，以及不损害农户权益的合理界

限，进而关系到宅基地改革的成效。

一、宅基地强制收回制度采用列举式立法的困境

基于现行立法，宅基地强制收回制度主要规定在《土地管理法》第 66条第 1款，包括为乡（镇）村

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而收回、不按照批准的用途而收回以及因撤销、迁移等原因而收回等三种

基本类型。

1.宅基地强制收回制度是采用列举式立法确定的

《土地管理法》第 66条第 1款规定的宅基地强制收回制度并未明确采用一定的分类标准，而是采

用列举式立法的方式所确定的。鉴于此，学者以公共利益为依据将其概括为涉及和非涉及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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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基本类型，后者又可因违反法律规定和丧失成员身份等原因分为不同的类型（对应第 66条第 1
款的第二、三类）[2]。也有学者以是否强制为依据分为应当收回和可以收回，后者主要是为防止公共

利益的滥用，而考虑以公共利益类型界定收回与否，其实际上排除了当事人的意志，仍然属于强制收

回的一种[3]。还有学者根据公法和私法的不同，将前者分为征收性、处罚性、确权性收回，后者分为契

约性和身份性收回[4]。第 66条第 1款三种类型分别对应为公益性、处罚性和身份性收回[5]。上述分类

实质还是围绕立法所列举的情形展开的再归纳，仍属于列举式立法的延续。

部门规章通过列举的方式补充宅基地强制收回制度的适用情形。如《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

的若干规定》规定了多种应当收回的情形，如多占少用、占而不用、非农居民拆除房屋而未批准重建、

空闲或房屋坍塌、拆除两年以上未恢复使用的宅基地等情形；《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22条、第 26条

规定了因期限届满、闲置而收回的情形。学者将这些情形归类为违反法律规定而收回的情形（对应

第 66条第 1款的第二类）。地方层面，全国多地制定了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或条例，进一步通过列举

的方式扩充了宅基地强制收回制度的情形。 
这些表明《土地管理法》第 66条第 1款通过列举方式确定的类型已经无法涵盖宅基地强制收回

的实际情形，由此不得不由封闭型转向开放型的立法模式。究其根本，以列举方式展开立法本身并

非周延的归纳方式。而学者提出扩张列举收回类型的方案本质上并未突破既有的类型，如因死亡丧

失成员身份而收回的情形[6]，抑或突破又无法定的依据，如收回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占有的宅基地。

《暂行办法》第31条列举新增的情形亦是如此。

2.以列举方式确定强制收回制度无法提供有效的区分适用规则

为进一步厘清强制收回制度所列举的类型与其他收回情形之间的关系，需要先明确《土地管理

法》第66条第1款所涉的宅基地强制收回的前提、客体和权能等内容。

其一，本款所称的宅基地收回，应当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依法须取得批准的宅基地予以收回。

因农户需申请并获得批准方能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对于未经批准或者骗取批准而占有宅基地的主

体，其因未经批准而自始未取得宅基地使用权，故自无需收回。《土地管理法》第 79条规定的收回以及

地方法规第一类收回，实质是相关部门基于土地管理权而负有收回宅基地的法定义务的体现。

其二，本款明确收回的客体是宅基地使用权而非宅基地本身。上述类型化中期限届满、身份丧

失等情形是宅基地使用权消灭的原因，而非本款所称的收回。因权利已消灭，又何以收回？此时，收

回宅基地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行使其所有权的当然之意，原权利人则负有返还的义务。“三权分置”

背景下，非农户也可成为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故解释论上，一户多宅、非农户占有等情形中，也有收

回其使用权的可能。

其三，本款规定的收回是法律授权集体经济组织限制或剥夺私人利益的权能。理论上和地方法

规中经常将宅基地收回与宅基地退出、退回、退还等相混淆。仅就功能而论，收回与征收的联系更为

密切，两者皆直接限制了主体的权利。不少学者将基于公共利益的收回等同于征收①。根据《民法

典》第 117条，征收必须依照法律规定而为之。在收回的情形下，部门规章甚至是地方法规是否有权

扩张基于公共利益收回的类型，如地方规范因城市规划、旧城改造等而收回，殊值探讨。举轻以明

重，非基于公共利益的收回类型的扩张更须谨慎。

尽管如此，现行列举式立法及以此构建的理论仍无法解决是否可以收回、能否扩张收回类型以

及收回效力如何等问题。除基于公共利益收回需给予使用权人补偿外，宅基地强制收回的类型化立

法所构建的三种基本类型，也无适用不同效力规则和程序规则的必要。如效力方面均适用《闲置土

地处理办法》关于土地使用权收回时其上抵押权和变更登记的处理。程序方面，公益性、处罚性、身

份性等类型的收回则均需经过审批和注销登记的程序。申言之，《土地管理法》第 66条第 1款以列举

方式展开立法并不能有效区分收回情形，从而无法提供不同的适用规则。就此而论，《暂行办法》第

①    关于征收和收回的客体、性质、程序等方面并不一致，但不可否认，两者有相似的功能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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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条也无法通过扩大法定情形而解决此种问题。

3.缺失区分适用规则导致收回纠纷无法获得妥当的裁判认定

以上缺失反映到司法实践层面，表现为法院在审理与宅基地强制收回有关案件时，无法通过适

用《土地管理法》第66条第1款而获得有效裁判依据，进而无法予以妥当的裁判认定。

其一，难以认定宅基地强制收回纠纷属于政府管辖或法院管辖的事项。一种观点认为“宅基地

收回属于村民自治和土地行政管理问题”，法院不予处理①。另一种观点认为宅基地已经政府相关部

门批准后收回，村民自治内容关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范围，主张不予受理没有法律依据②。即使认定

属法院管辖，还存在划分为民事案件抑或行政案件的分歧。

其二，关于当事人是否对符合收回条件但尚未办理收回程序的宅基地享有使用权的判决认定，

也不一致。一类观点基于宅基地使用权因专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具有身份性、一户一宅的规定限

制对多占部分的权利、合理利用土地等原因，认为即便宅基地未收回，当事人也不再享有使用权③。

另一类观点基于户口性质的变化并不当然导致其宅基地使用权人的身份变化、一户一宅规定乃管理

性规定、登记审批的推定效力和公信力等理由，认为未收回之前，当事人理应继续享有使用权。这直

接影响到了当事人在此期间能否获得补偿④。

其三，关于宅基地强制收回认定的矛盾，还可能进一步导致与之有关的宅基地使用权的分配、流

转、继承、置换是否构成侵权等相关判决出现混乱的现象。如法院认为宅基地使用权因使用权人死

亡而收回，故不得被继承⑤；但也有法院根据“房地一体原则”，认为收回不影响对房屋及宅基地的继

承⑥。此际，宅基地收回制度的法律效力与法院认定的当事人之间协议效力、办理登记审批手续的效

力等密切相关。该制度的效力根据、效力范围以及具体效力等方面的疑义均无法通过司法裁判予以

阐明，由此进一步加剧了列举式立法的困境。

二、宅基地强制收回制度类型化构建的体系基础

方法论上，则可以进一步通过体系化思维归纳并梳理上述案例，“以排除或防止其间在逻辑上或

价值判断上的矛盾”[7]，从而确保宅基地强制收回制度裁判适用的一贯性和妥当性。

1.体系化作为列举式立法向类型化立法转型的前提基础

事实上，《土地管理法》第 66条第 1款列举式立法并没有真正地实现“类型化”构建。规范意义上

的基本类型远不只是列举确定不同的收回情形，还在于通过一种连接抽象制度与具体规则的体系化

方式，获得有效的区分类型。

其一，遵循秩序统一的外部体系化路径，可以消除宅基地强制收回制度列举式立法的规范矛盾，

实现类型化构建在逻辑上的连贯性。在三权分置、农村土地权利等外部体系的框架内，借助逻辑思

维推导即可消除相互竞争规则之间的矛盾，从而促成与宅基地强制收回有关的案件获得充分的救

济[7]。其二，遵循和谐统一的内部体系化路径，则可以消除宅基地强制收回制度列举式立法的价值矛

盾，实现类型化构建在价值上的妥当性。宅基地强制收回制度的法律规范间可能存在逻辑上无法消

除的矛盾，如关于宅基地强制收回规范与对保障农户居住权益的规范，此时，须落实文本所描述的私

法自治、依法行政等原则价值以延续其合法性。其三，通过内外体系化路径的相互促进，实现宅基地

强制收回制度类型化构建的适用规范及其规范价值的融贯。以体系化的路径构建宅基地强制收回

制度的基本类型本质上即是以价值为导向，在价值要素与规范适用的回授过程中，实现列举式立法

①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20）京01民终3109号民事判决书等。

②    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冀02民终3387号民事判决书等。

③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一中民终字第04706号民事判决书等。

④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吉01民终1778号民事判决书等。

⑤    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冀07民终1905号民事判决书等。

⑥    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8民终4090号民事判决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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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类型化立法的转型。

2.外部体系为宅基地强制收回制度类型化构建提供规范基础

规范层面，宅基地强制收回制度适用的前置性问题在于，关于《土地管理法》第 66条第 1款基本

类型的纠纷属于权属争议或物权纠纷，以及两者间的法律适用关系。此时，首先需要解决不同基本

类型中宅基地使用权归属的问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在特定情形下收回“使用权人”的宅基地，反

之，无权或无需收回。有关处理规则主要规定在《土地管理法》第 14条第 1款以及《民法典》第 234条。

根据前者，宅基地收回涉及到集体经济组织与使用权人、使用权人之间就土地使用权权属未定等发

生的争议，应交由政府处理，而后再申请行政诉讼。根据后者，宅基地收回涉及到确定宅基地使用权

归属的物权确认请求权，属于物权纠纷。

就文义而论，两者适用上存在冲突。然而，其一，《土地管理法》所涉条款是《民法典》第 234条的

特别规定；其二，土地归属为不动产归属的特别客体；其三，权属争议为物权纠纷的特别事项，故两者

应为特别规范与一般规范。最高法的释义即明确“行政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8]实践

中，法院也基本遵循“土地确权争议依法由行政机关先行处理”的原则。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这

也是确定土地归属的必经程序。如不动产物权空间位置存在重叠和争议、确定其宅基地的具体位置

和范围、因规划导致宅基地重合等事项，法院并无相关的权限。此种权限源于法律的授权。在宅基

地使用权人可证明权属无争议时，宅基地收回所涉的就不再是使用权“归属”的问题，而是使用权“确

认”的问题。此时，两者管辖不同的领域，也不存在适用上的冲突。

揆诸“确认”的判决，最具争议之处在于登记与实际情况不一致时如何认定的问题。实践中，大

部分法院根据《土地管理法》第 12条和《民法典》第 208条、第 365条的规定，认为应当以宅基地使用权

登记证书作为唯一凭证，并且仅依法登记或者注销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才可作为确认的标准，否则

集体经济组织无法推进宅基地使用权的收回 ①。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其一，未经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不受保护是对《土地管理法》第 12条作相反解释的结果，并不能

成立。基于历史、经济等多方面原因，我国农村存在大量未经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不予保护不符合

实际情形。仅以未登记为由而不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违背了法教义的逻辑。依法理，登记仅

能推定已登记的权利存在，“若一权利根据就未登记，则不得因此而推定出，该权利不存在。”[9]

其二，《民法典》第 208条作为物权法的一般规定，不能以此认为宅基地使用权采用了登记生效主

义。从《民法典》第 365条的规范意旨来看，已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或者消灭的，应当及时办理登

记，是出于加强土地管理以及章明权利状态之考量。依此，该条应属于倡导性或管理性规范，且不

论，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尚未覆盖到全国范围，根据《民法典》第 363条所指引适用的《土地管理法》

第 62条，关于宅基地使用权的确权也“不以登记作为生效要件”。基于我国农村社会的现状，登记对

抗主义可能才是当下更优的选择。

其三，按照房地一体原则，当事人可因修建房屋而取得未经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根据《民法

典》第 231条的规定，因合法建造等事实行为设立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该法第 232
条更是明确处分此种事实物权时“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效力”。根据房地一体，当事人取得房屋的

物权后当然取得宅基地使用权，此时，宅基地使用权及其上房屋自为登记对抗主义。

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仅能对“确认”为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收回其权利，对于错误主体或使

用权已消灭的，均不属于《土地管理法》第 66条第 1款的调整范围。对于上述所称符合收回条件但尚

未办理收回程序的情形中，涉及登记程序的，也可依登记是否注销、实际情况以及审批表等进行具体

判断。

3.内部体系为宅基地强制收回制度类型化构建提供价值基础

在“确认”为使用权后，对于《土地管理法》第 66条第 1款规定的三种基本类型，农村集体经济组

①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济民四终字第439号民事判决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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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报经批准”即可以收回使用权。仍有疑义的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基本类型中享有何种强制收

回的权利？这就涉及到价值衡量和利益平衡的问题。为此，需要考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宅基地收回中私人利益（集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考量。宅基地既是个人生存居住之

所、集体的固定资产，也是政府实现规划、用途管制和开发建设等管理目的之对象。一般而论，公共

利益应在宅基地收回的利益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在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城镇规划

等情况下，政府出于社会稳定、粮食安全等公共利益考虑而须收回宅基地使用权。此种管理权优于

私人或集体对宅基地的财产权利。但即使是因个人利益侵害到了公共利益的收回，也应符合比例原

则而为之。

第二，宅基地收回中私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考量。这涉及到个人与集体利用土地的冲突：

一户一宅情形下，保障农户基本居住利益与集体合理分配利用土地的冲突；一户多宅或者拆旧建新

等情形下，保障农户的财产利益与集体合理分配利用土地的冲突。根据《土地管理法》第 62条，一户

一宅或者户有所居作为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和维系农村稳定的基本性制度，此时农户利益应置于优先

位阶。后者情形中，仅以违反“一户一宅”而认为有权收回的，利益衡量上有失公正 ①。至于拆旧建

新、不缴纳费用等情形，集体可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而享有请求承担违约责任、继续履行以及行使

解除权等权利，以此平衡农户与集体的利益关系。

第三，宅基地收回中私人利益之间的考量。私人之间涉及到农户、非农户以及作为个体的集体

经济组织之间就宅基地流转发生的冲突。基于城乡一体化等考量，宅基地使用权及其上农房的物权

性流转，不应再以农户与非农户作为区别认定的核心因素。在一户多宅和集体经济组织作为转让方

的情形下，涉及集体经济组织外部的流转并不会损害农户基本的居住权益。反之，在一户一宅的情

形下，根据《土地管理法》第 62条，对于出卖房屋的村民申请宅基地的，不得再予以批准，有鉴于此，对

于仅涉私人利益的冲突应归于私法调整，由当事人自主决定。如宅基地使用权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

的置换。此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宅基地使用权的收回也应结合自治展开。对于流转可能会涉及

保障农户基本居住利益、防止集体土地流失、合理分配利用宅基地等公共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则须遵

循“公共利益本位”和“农村利益为中心”的价值秩序，以平衡私人间的利益关系。

三、审核批准作为宅基地强制收回制度类型化的区分标准

通过上文梳理，初步确立了宅基地强制收回制度类型化构建的体系基础。而在此基础上，还需

要进一步回答《土地管理法》第 66条第 1款所预设的“报经批准”方可强制收回规则的法效果如何，即

宅基地强制收回中的审批是否具有直接消灭宅基地使用权的效力。这就要求进一步探究审核批准

与宅基地强制收回制度的关系。

1.审核批准影响到宅基地强制收回中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

从现有规范出发，关于审核批准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规定在《民法典》合同编第 502条。理论

上关于审批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存在有效说、无效说、未生效说、附条件说等不同的观点。根据该条

的规范意旨和立法依据，可以认为“本条采未生效说。”

但基于民法典物债区分体系，首先应当区分以合同和以物权变动为对象的审批，故宅基地收回

中的审批不能直接适用《民法典》第 502条的规定，并以此判断审批对宅基地使用权是否变动产生的

法律效力。该条的适用范围，“批准对象都是合同，而不是项目。”[9]而土地管理法规定的是申请取得

和收回的审批，而非订立合同的审批。农户或其他主体订立流转处分合同本身并不需要办理批准手

续。涉及农户订立合同的，因此种处分与申请审批的目的直接相关，故也须批准确认。此情形下，批

准不在于确定合同的效力，而是直接确认处分的效力。目前不乏学者指出应当区分基础行为和处分

行为（权利变动），来确定法律行为的效力，但相关讨论多集中在对合同效力的分析上，少有关于审批

①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5）杭萧行初字第142号行政判决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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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权利变动影响的研究。

不同于以合同为对象的审批，宅基地强制收回中的审批是以物权变动为对象的，其对宅基地使

用权变动的效力影响需考虑更多方面的因素。

一是，审批因其规范目的之不同，可能需要再次区分为效力性或者管理性规定。理论上和实践

中将审批作为管理性规定的观点，并未考虑到宅基地收回中的审批涉及到城乡规划、用途管制等效

力性强制性规定，以及公共利益等公序良俗的内容。实际上，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本身并无标

准，也无法作为判断法律行为效力的标准，故无法以此确定宅基地收回的审批条款的规范类型。

二是，针对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和审批并行的现状，应区分审批与登记产生的法律效力。宅基地

申请及收回的审批直接决定了农户对宅基地的使用关系，能够产生权利变动的法律效力。根据《土

地管理法》第 62条，农户在申请宅基地时须经批准方可取得宅基地使用权，收回已批准申请的宅基地

同样如此。此种审批的目的正在于确定适当的农户资格以及合理的权利内容。而宅基地使用权的

登记产生的则是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登记无法取代审批对宅基地使用权产生的法律效力。

三是，基于各个阶段的法定条件和规制目的不同，还应区分宅基地申请、宅基地流转与宅基地收

回的审批。对于宅基地申请，须审查是否符合面积标准、年龄和户口要求、公示程序、规划布局要求

等条件而予以批准。农户在申请取得宅基地后流转的，则须审查其是否有居所或相关保障措施。这

与设立审批程序的立法目的直接相关。至于宅基地互换、非农户间流转，因不涉及申请主体和申请

条件的实质变化，应为程序性的审批变更。而宅基地收回中审批涉及到对前置环节审批的废除或撤

销，故因前置审批含义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如收回农户唯一宅基地与多余宅基地所涉审查内容和批

准条件有所不同。

2.审核批准的区分进一步决定了能否产生强制收回的法律效力

以上规范性质、法律效力和条件内容均与集体经济组织能否收回宅基地使用权密切相关，故宅

基地强制收回中的审批对物权变动的效力影响，应进一步区分其性质而展开。

就性质而论，宅基地强制收回中的审批实质上是一种行政许可，基于许可对法律行为效力影响

的复杂性，还应区分不同的审批类型，以便提供相应的适用规则。通常认为，宅基地收回中的审批取

决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而非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属于广泛意义上的行政许可[10]。也有部分学者认

为“收回权是一种行政处罚权”，宅基地收回中的审批性质上应为行政处罚[11]。在宅基地收回的过程

中，确实涉及到行政机关对某些违反行政法规的事项作出行政制裁的情形。典型的如，非法批准、拒

不归还应当收回土地而予以处罚的情形；也确实存在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的结果出现交叉的情形。

例如，违反用途管制或闲置土地而责令收回土地的处罚性规定，与宅基地强制收回制度中不按批准

用途使用土地的情形，形式上都表现为收回土地。但审批本身是应集体经济组织的报送申请而作出

可以收回的准许或认定，此情形中，收回使用权是许可而非处罚的结果。

而“行政许可与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判断联系密切”，学者即通过将法律事实区分为了事实行

为、法律行为、时而为事实行为或时而为法律行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并且对应简单规范、复杂规范、时

为简单或时为复杂规范不同的规范类型，来进行效力判断[12]。宅基地收回中审批的法律事实既涉及

城乡规划等事实行为，也涉及到宅基地使用权取得、变更等法律行为，是时为事实或时为法律行为这

一类，须以时为简单或时为复杂规范来判断。

基于此，尚须结合宅基地收回所涉私人利益、集体利益、公共利益之间冲突及背后的价值因素和

价值位阶，来综合判断审批对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律效力。“机关批准是公法介入私法的需要，所以‘事

物性质’就决定了，公法政策考量在价值判断上具有优先地位”，而“在内部体系中结合具体情形下的

利益冲突”，然后再返回到法律规范和法教义学的外部体系，如此内部外体系的互动使得宅基地收回

审批的类型保持了融贯性[13]。实践中裁判分歧的根源正在于，未能正确地区分不同类型的审批所为

效力判断的差异。

遵循体系化的路径，宅基地收回中的审批应根据事物自身的固有属性区分为：类型 I，集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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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实施收回宅基地这一行为需要依法取得行政机关的准予和授权，即依靠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来判

断和平衡不明确规范类型或者存在冲突的价值因素，其性质上为狭义上的行政许可。如探矿权、采

矿权的转让批准即为此种意义上的许可。类型 II，已有较为明确价值取向和规范类型的，行政机关对

宅基地收回所涉的主体、权利和行为只进行法律认定，其性质上应为行政确认。如对自然资源权属

的确认。这两种类型的审批进一步决定了宅基地强制收回可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由此，能够为该

制度提供区分不同情形的具体适用规则。

四、两类审核批准对宅基地强制收回制度的具体构造

1.类型 I：审核批准作为强制收回的构成性事实及其适用规则

其中，类型 I审核批准的本质，即为创设、变更、消灭财产权利或行为自由的构成性事实。所谓构

成性事实，也称为处分性事实，“乃是依有效的一般法律规则足以改变法律关系者。”[14]宅基地收回中

的审批作为构成性事实，与宅基地收回关系的形成和变更直接相关。其基本逻辑表现为“限制—准

许—自由或权利”，“结果是创设法律权利或自由”，从而产生了消灭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律效力[15]。也

就是说，未经审核批准，宅基地使用权即未消灭。实践中关于审批作为构成性事实存在以下几种认

定思路：一是，程序上，对所涉宅基地收回情形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实地调查、勘测等实质

审查；二是，实体上，确实对当事人权利产生实质变动的影响，或者与当事人切实利益相关且设定了

不利的义务；三是，程序和实体综合上，不属于未作出书面决定等形式上的轻微瑕疵，且此种瑕疵可

能会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故此类审批为许可而非确认。

反映到制度层面，此种与此类审批有关的法律规则，是构成性规则，即“把一系列行为的实施看

成是对构成一项法律关系[合法权利或履行义务]的有效的东西”[16]。可以说，审批所产生消灭并收回

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律效力正“来自于法律这一制度性事实的内部结构”，因此“必须遵守相关法律的

规定，满足法律对该行为有效性的构成要件之规定。”[17]这也是此类审核批准作为构成性事实的前提，

即必须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而依行政许可的一般规定，其一，审批权限须来源于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授权或者在上位法设定的许可范围内的授权。如上述部门规章、地

方法规规定的宅基地收回情形中，审批即具有法定的授权，但村约规定、政策规范性文件除上位法授

权外，不得设定宅基地收回情形并以审批作为构成性事实。其二，审批主体应为依法具有相关权限

的行政机关。《土地管理法》第 66条第 1款规定收回宅基地的审批主体为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该

法第 62条“为适用‘放管服’改革的需要”，将批准权限的主体下放至乡（镇）人民政府。考虑到：一是，

虽属于第 66条第 1款的情形，但涉及审批主体的特别规定，如违反土地用途管制的收回情形中还涉

及县级国土资源部门、农业农村部门的权限；二是，性质上须经特定主体审批的宅基地收回情形，如

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等；三是，对宅基地收回情形及其审批主体的特别规定，如《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

用权的若干规定》第 52条规定空闲或房屋坍塌等情形的收回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此时，应优先适

用特别规定以确定审批主体。除此之外，无特别收回情形且仍规定宅基地收回的审批主体为县级政

府的，与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相冲突，应优先适用新法和上位法的规定。其三，审批程序应遵循法

定程序，包括依法受理申请、审查核实内容、听证并按照法定条件、期限、方式作出决定。实践中，法

院大多认可审批必须遵守法定收回程序而作出，未经合法程序作出批准的行为系违法行为，依法应

予以废除或者撤销 ①。一旦审批被废除或者撤销的，可追溯此种审批收回宅基地的法律效力，并且宅

基地使用权自始未消灭。

从法律规范的结构来看，审批这一构成性事实与收回情形共同为宅基地强制收回制度的构成要

件，并且两者对产生收回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律效果缺一不可，而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的结合，最终形

成了法律文本的效力性规范。这就预设了另一个前提，即与此类审批所相对应的收回情形本身无法

①    山东省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0791行初16号行政判决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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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消灭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律效力。为此，收回情形需满足以下条件：其一，非为法律规定直接变动

宅基地使用权的情形，如非因违反用途管制、城市规划等效力性规定而收回使用权；其二，非因涉公

共利益和农户利益的价值判断，立法层面已做出明确的价值选择；其三，对于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

个人利益之间冲突的价值判断不明确，村集体自身无法决定而应交由有权机关作出的，如因撤销迁

移停止使用、闲置、一户多宅、未缴纳使用费、非农户占有的宅基地等原因而收回的情形。

这些情形中，集体经济组织在未获得准予收回的批准前，自无权收回宅基地使用权，也不会影响

宅基地使用权之上设立的抵押权，宅基地使用人享有继续占有、使用和适度处分的权利。相应地，集

体经济组织未经审批而收回的，则侵害了使用权人和抵押权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可基于物权法和

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请求确认权利、排除妨碍或损害赔偿。对于第三人而言，集体经济组织处分未经

批准而收回的宅基地使用权的，属于无权处分，由于审批程序的法定性，第三人无法获得相应的权利

外观，而无从善意取得该使用权。之后，行政机关依法根据具体情形裁量并作出准予收回宅基地使

用权的批准的，其从根本上剥夺和限制了相对人的财产权利，除涉及违法性事由外，也应基于公平原

则和对价理论给予权利人（包括抵押权人）适当的补偿。根据《民法典》第 358条，此种补偿实质是宅

基地使用权或财产权利的对价。如审批收回“一户多宅”多余宅基地使用权及其上住宅的，当事人受

到的财产利益的损失包括已支付有偿使用费以及多余住房的价值。

2.类型 II：审核批准作为强制收回的确认性事实及其适用规则

与之相对地，类型 II审核批准的本质，即是认定法律关系变更或者权利变动这一事实，并予以证

明和宣告的确认性事实。所谓确认性事实，也称为证据性事实，“它一旦被确证，即可为推断其他的

事实提供逻辑基础。”[18]但与构成性事实不同，此种审批确认“并不创设新的权利义务，也没有变更或

者消灭原有的权利义务。”[19]其只是确认宅基地使用权是否已经消灭，而不决定或直接影响宅基地使

用权的变动，故性质上是确认而非许可。换言之，即使未经审批，宅基地使用权也可能已经消灭。实

践中关于审批作为确认性事实存在以下几种认定思路：其一，程序上，仅须对所涉宅基地收回情形的

真实性、合法性进行书面核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等形式审查；其二，实体上，不会对当事人已经形成

的权利义务关系产生实际影响，如收回的权利义务关系不确定的，不得作出审批确认；其三，虽然审

批存在程序上的瑕疵或者被撤销、废止的，也不会导致涉案宅基地满足法定条件下进行收回处置的

行为无效。

反映到制度层面，与此种审批有关的法律规则是调整性规则，这意味，尽管未经审批程序，但收

回情形本身已经构成了事实上或者法律上的收回，并可产生消灭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律效果。依“不

得任意限制权利”之法理，对于此类审批所对应的宅基地收回情形，一是，行政机关所享有的自由裁

量权和可以自由裁量的程度更少；二是，所受的法律规定的条件和内容限制更为严苛，即法律明文规

定的法定收回情形或立法层面已做出明确价值判断的收回情形，才能产生消灭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律

效力。如违反用途管制等情形中，即使未经审批，使用人也因违反效力性规定或者符合因公共利益

而收回的法定条件，在法律上视为已经被收回了宅基地使用权。其他情形下，还可因使用权人或集

体经济组织的同意和公示而限制权利。

尽管此类审批不产生消灭和收回宅基地使用权的效力，但有权机关的审核和认定仍具有法律上

的确认效力，即一经审批确认后，宅基地使用权自始消灭，而审批确认不满足上述收回情形的条件

的，则可追溯使得宅基地使用权生效。具体而论，审批的确认效力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公定

力，行政机关作出确认收回宅基地使用权的审批后，即产生宅基地收回行为合法且有效的推定，非经

有权机关不得任意撤销此种推定；其二，确定力，确认宅基地收回的审批一经作出，宅基地使用权的

权利状态即保持形式上和实质上的稳定性，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任意变更此种状态；其三，拘束力，宅

基地收回这一事实的审批确认，可对法院、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私主体等第三人产生法律上的拘束效

果；其四，执行力，确认审批作出后，集体经济组织即可据此强制执行并收回宅基地。考虑到行政效

率和程序经济，此类审批只有基于更优位的公共利益或者更有利于保护农户利益的法定情形，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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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撤销和废除。

满足此类审批所对应的收回情形的，即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未经审批也有权收回宅基地使用

权，相应地，宅基地使用人不再享有宅基地使用权，除法律规定基于公共利益而予以补偿外，也无权

获得补偿。这里，《土地管理法》第 66条第 2款所称的补偿应理解为利益平衡的结果，即对于因公共

利益剥夺或限制私人的财产权利的，立法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时作出了价值选择，但同时考

虑到两者利益的均衡而应给予私人适当的补偿，而基于其他法定情形的收回是私人利益侵犯公共利

益的结果，故无须给予补偿。集体经济组织未经批准而收回的，自不构成侵权。根据法律规定或当

事人约定应履行审核批准收回的程序的，集体经济组织有权收回后却迟迟不履行报经审批的手续

的，使用人可准用合同法关于报批条款独立生效的规定，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而收回宅基

地使用权的审批一经作出，即可产生自始消灭和收回宅基地使用权的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

力，涉及登记程序的，应当根据审批决定及时办理注销登记。审批确认不能收回的，可追溯使用人自

始享有宅基地使用权，集体经济组织则须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五、结 语

尽管我国初步形成了从规划、审批到监管的宅基地管理制度体系，但实践中关于宅基地是否可

以强制收回及其法律效力仍未有定论。通过区分两类审核批准作为宅基地强制收回制度的基本类

型，一是理论上，有利于厘清该制度的适用前提、适用内容以及具体的适用情形等；二是方法论上，为

宅基地强制收回提供了逻辑和价值的释义基础；三是实践上，有效地区分了不同类型的审批，从而能

够准确把握收回情形、收回条件、收回补偿、收回效力等适用规则，最终实现私人利益、集体利益、公

共利益之间的平衡。

由此，至少可以明确《土地管理法》第 66条第 1款规定第一、二类情形中审批为确认性事实，所涉

的在价值体系内予以适当扩张的“公益”收回，和“不按照批准的用途”中因使用权人原因违反用途管

制且涉及到如多次不改、造成不利后果等严重情节的收回，未经审批亦可产生收回及相应的法律效

力。第三类情形中审批为构成性事实，“因撤销、迁移等原因而停止使用土地”但仍可确认其使用权

且未丧失身份的收回，未经审批不发生收回及相应的法律效力。《暂行办法》规定一户多宅、无人继

承、被继承房子坍塌、闲置等收回情形中审批及其法律效力，则应按照构成性事实展开。至于其他情

形，除上位法授权外，不得规定以审批作为构成性事实而予以强制收回。这些对于确定《暂行办法》

第 31条规定的收回制度与第 20条准予审批制度的连贯性，并确保其与《土地管理法》等相关规定的

协接性，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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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the Compulsory Reclamation 
System of Homestead Land Through Review and Approval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66 （1） of The Land Management Law

XIA Qin 

Abatract The compulsory recovery of homestead land directly affects the scope of paid with⁃
drawal of homestead land. However, due to the incompleteness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recovery, the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should also be based on the review and approval that has a substan⁃
tial impact on it. Among them, the review and approval as a constituent fact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for⁃
mation and chang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covery of homestead land, and can have the legal ef⁃
fect of eliminating the right to use homestead land;As a confirmation of factual review and approval, it 
only confirms whether the right to use the homestead has been extinguished, without determining or di⁃
rectly affecting changes in the right to use the homestead. Based on this, two types of review and ap⁃
proval constitute the basic types of the compulsory recovery system of homestead land, thus achieving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this system.

Key words right to use homestead land;forced recovery of homestead land； review and approval；
syste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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